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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指导商水县城雨水工程的建设，使雨水工程的建设能够

贯彻科学发展观，符合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维护县城正常的生

活、生产秩序的目的，制定本规划。 

第二条  本规划适用于商水县城规划区内的雨水工程建设，在该区

域内进行雨水工程新建、扩建、改建项目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应执行本

规划。 

第三条  本规划范围为《周口市商水县城乡总体规划》（2012～2030）

中所确定的商水县城规划城区，规划总面积 48.3平方公里。 

第四条  规划期限： 

近期规划年限：2016~2020年 

远期规划年限：2021~2030年 

第五条  本规划以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以及《周口市商

水县城乡总体规划》（2012～2030）为主要依据。 

第六条  规划内容包括确定城市排水体制和城市雨水系统的布局，

探索城市雨水的综合利用，确定相关设施的位置和规模。 

其具体内容如下： 

（1）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城区布局、现状情况选择排水体制。 

（2）根据河道情况和现状排水条件划分雨水排水流域，合理规划城市

雨水收集、输送、排放系统。 

 

（3）在规划整个雨水系统的同时，提出城区雨水管网布置方案，并计

算各管段的流量、确定各管渠的断面和各管渠控制点的高程。 

（4）规划出城区内排雨水明沟的治理方案，确定其断面和坡降。 

（5）提出规划区内雨水工程的建设时序和维护运行管理体制。 

（6）提出雨水资源化的途径和实施方案。 

第七条  规划目标为： 

（1）规划城区内在遇到 2年一遇的暴雨时，能通过雨水排放系统快捷

排放，不产生积水现象。 

（2）重点城区道路、广场、行政中心、车站、仓储区在遇到 4年一遇

暴雨时，能通过雨水排放系统快捷排放，不产生积水现象。 

（3）城区应实现完全的分流制排水体制，城区污水能够全部输送至污

水处理厂，不排放至城区的河道沟渠内。 

（4）规划城区内的河道堵塞、河道用地被侵占、水环境污染现状得到

根本改善，城市水景观更加亮丽，将商水县建设成为环境优美的宜居城市。 

第八条  本规划由规划文本、规划图纸、规划说明书三部分组成，

批准后规划图纸与文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九条  商水县城雨水工程建设除应符合本规划外，尚应符合国家

现行的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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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排水范围和排水体制 

第十条  本规划的排水范围为商水县中心城区。 

第十一条  规划确定商水县城应采用完全分流制的排水体制，对于规

划区内的新建工程、改造工程、扩建工程在规划审批时严格要求其按分流

制进行排水设计和建设。对于采用合流制的已建成区，近期可先改造为截

流式合流制，未来随着旧城的改造，应逐步改为分流制排水系统。 

 

 

 

 

 

 

 

 

 

 

 

 

 

 

第三章 雨水工程规划 

第十二条  规划将商水县城划为 10个雨水排水系统，各排水系统的

流域面积和所含河道见下表： 

排水系统流域面积一览表 

序号 分区名称 流域名称 流域内汇水面积 

1 护城河雨水系统 护城河 494 ha 

2 总干渠雨水系统 总干渠 917 ha 

3 大雁沟雨水系统 大雁沟 485 ha 

4 周商大道干渠雨水系统 周商大道干渠 551 ha 

5 清水河雨水系统 清水河 717 ha 

6 梁庄沟雨水系统 梁庄沟 466 ha 

7 薛套沟雨水系统 薛套沟 309 ha 

8 三干渠雨水系统 三干渠 579 ha 

9 清水沟雨水系统 梁庄沟 56 ha 

10 八一沟雨水系统 八一沟 256 ha 

 合计  4830ha 

 

第十三条  雨水管渠系统的布置，应充分利用城区内的河道，尽量就

近接入，使河道成为排泄城区雨水的主体，以节省管渠投资。 

第十四条  城区道路下的雨水管渠宜采用暗管的形式，在受到埋深和

出口深度限制的地区，可采用盖板明沟的型式排除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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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雨水干管应尽量沿城市近期建设道路铺设，并尽量布置在

地势较低的道路下，以利于雨水的汇集。 

第十六条  雨水管道应尽量随城市道路的建设、改造进行同步建设。 

第十七条  雨水口的布置应使雨水不致漫过路口而影响交通，一般在

街道交叉口的汇水点、低洼处设置雨水口，不宜设在对行人不便的地方。

雨水口的间距一般为 20-50m。 

第十八条  城区雨水管道管材的最终选定应根据工程实施时实际情

况，对当时的各种符合国家技术标准的雨水管材进行经济技术比较后选定。 

    第 十 九 条  雨水管渠设计流量计算公式： 

Q＝ψ·q·F 

式中：Q－雨水设计流量（L/s） 

       ψ－径流系数 

        q－设计暴雨强度（L/s·ha） 

        F－汇水面积（ha） 

第 二 十 条  暴雨强度公式： 

         
式中：q——暴雨强度（L/（s·ha）） 

P——设计暴雨重现期  

          t——设计降雨历时（min） 

第二十一条  地面径流系数 ψ： 

整个汇水面积上的平均径流系数按各类地面的径流系数加权平均计算

而得，各类地面的径流系数见下表。 

地面种类     v 

各种屋面、混凝土和沥青路面 0.85-0.95 

大块石铺砌路面和沥青表面处理的碎石路面 0.55-0.65 

级配碎石路面 0.4-0.5 

干砌砖石和碎石路面 0.35-0.40 

非铺砌土地面 0.25-0.35 

公园或绿地 0.1-0.2 

商水县城区的综合径流系数取 ψ＝0.50。 

第二十二条  设计重现期 P： 

商水县城内的一般城区设计重现期取 2 年，重点城市道路、广场、行

政中心、车站、仓储区等取 4年。 

第二十三条  雨水管渠的降雨历时 t，应该下式计算： 

t=t1+t2   

式中：t——设计降雨历时(分钟) 

          t1——地面集水时间(分钟)，视距离长短、地形坡度和地 

面铺盖情况而定，一般采用 5～15分钟。 

          t2——管渠内雨水流行时间(分钟) 

第二十四条  雨水管渠设计流速不应小于 0.7 米/秒，管道流速自上游

至下游，不宜变小。 

第二十五条  城市道路下雨水管道起端埋深为 1.6m到 2.0m之间，管

道最小覆土厚度不宜小于 1.0m，局部受限地区覆土厚度不小于 0.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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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雨水泵站 

由于现状河道淤积严重，较规划河底标高 1~2 米，造成老城区雨水排

放困难，积水现象严重。本次规划按照河底实测标高为设计排入标高，设

置 5座泵站，缓解老城区排水不畅，道路积水问题。 

雨水排水泵站新建表 

序号 泵站名称 服务范围 受纳 
水体 

设计重

新期 
设计流量

（m3/s） 

1 1号泵站 周商大道以西、老城路以东 
纬五路以北区域 大雁沟 20 5.7 

2 2号泵站 老城路以西、大雁沟以东 
纬五路以北、纬七路以南区域 大雁沟 20 2.4 

3 3号泵站 老城路以西、纬一路以南、章

华台路以北区域 总干渠 20 4.3 

4 4号泵站 东环路以西、章华台路以南 
纬五路以北区域 总干渠 20 6.3 

5 5号泵站 东环路以东、东三规划以西 
行政路以北、纬一路以南区域 薛套沟 20 7.1 

第二十七条 各分区雨水管渠布置及竖向规划如下： 

（1）护城河雨水系统 

护城河雨水系统呈方形，排水主管道主要沿东西向道路敷设，排水口

主要为纬一路、章华台路、行政路、西大街等。沿线雨水经收集后，靠重

力流排入护城河，管道埋深约 1.6~4.9m。 

该系统内雨水管渠规格为 DN600~ BxH=2400x1800。 

（2）总干渠雨水系统 

总干渠雨水系统主要排放老城区雨水管道，由于现状河道淤积严重，

较规划河底标高高 1—2米，造成老城区雨水排放困难，积水现象严重。本

次规划按照河底实测标高为设计排入标高，将总干渠雨水系统分为自流区

和强排区两部分。 

自流区主要沿南北向阳城路（行政路以南）、老城路（行政路以南）、

老城西路（行政路以南）、周商大道道路敷设雨水主管道，排水口主要为阳

城路、老城路、老城西路等；主要沿东西向南大街、南一环、西大街道路

敷设雨水主管道，排水口主要为阳城路、南大街。沿线雨水经收集后，靠

重力流排入河道，管道埋深约 1.6~4.56m。自流区该系统内雨水管道规格为

DN600~DN1800。 

强排区主要沿南北向阳城路（行政路以北）、老城路（行政路以北））、

老城西路（行政路以北））、周商大道道路敷设雨水主管道，后汇入东西向

行政路、公园路道路雨水管道，经雨水泵站提升后排入总干渠。排水口主

要为行政路、公园路，管道埋深约 1.6~6.34m。强排区系统内雨水管渠规格

为 DN600~BxH=2600x2000。 

（3）大雁沟雨水系统 

大雁沟雨水系统主要排放老城区以北区域内雨水，由于现状大雁沟河

道淤积严重，较规划河底标高高 1 米左右，造成该区域雨水排放困难，积

水现象严重。本次规划按照河底实测标高为设计排入标高，将大雁沟雨水

系统分为自流区和强排区两部分。 

自流区主要为纬五路以南区域，沿南北向阳城路、老城路、道路敷设

雨水主管道后汇入东西向纬四路、纬三路道路雨水管道，靠重力流排入河

道，管道埋深约 1.6~4.6m。自流区该系统内雨水管渠规格为

DN600~BxH=2000x1500。 

强排区主要为纬五路以北区域，沿南北向阳城路、新城路、新城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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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商西路敷设雨水主管道；沿东西向纬六路、纬七路、纬八路道路敷设雨

水主管道。排水口主要为阳城路、纬八路，管道埋深约 1.6~4.65m。强排区

该系统内雨水管渠规格为 DN600~BxH=2600x2000。 

（4）周商大道干渠雨水系统 

周商大道干渠雨水系统呈西南北狭长形，排水主管道主要沿东西向道

路敷设，排水口主要为纬一路、纬二路、纬三路、纬四路、纬五路、文化

路、健康路等，沿线雨水经收集后，靠重力流排入现状周商大道雨水干渠，

最终排入清水河和总干渠，管道埋深约1.6~3.8m。 

该系统内雨水管道规格为 DN600~DN1650。 

（5）清水河雨水系统 

清水河雨水系统呈正方形，主要沿南北向滨河路、河西路、五一路、

东二规划路、东三规划路、东一规划路道路敷设雨水主管道；主要沿东西

向纬八路、纬七路、纬六路、纬五路、纬四路、纬三路、纬一路、步行街、

章华台路道路敷设雨水主管道，排水口主要为纬七路、纬六路、纬五路、

纬四路、纬三路等。沿线雨水经收集后，靠重力流排入河道，管道埋深约

1.6~3.7 m。 

该系统内雨水管道规格为 DN600~ DN2000。 

（6）梁庄沟雨水系统 

梁庄沟雨水系统呈长方形，雨水管道东西向主要沿南一规划路、南二

规划路、南三规划路、南四规划路敷设，南北向主要沿西一环、工业西路、

工业路、西环路、阳城路、老城路、周商一路、东环路等道路敷设，排水

口主要为西一环、工业西路、工业路、西环路、阳城路、老城路、周商一

路、东环路等，沿线雨水经收集后，靠重力流向南排入整治后的河道内，

管道埋深约 1.6~4.76m。 

该系统内雨水管渠规格为 DN600~BxH=3800x2000。  

（7）薛套沟雨水系统 

薛套沟雨水系统呈东西狭长形，主要沿南北向道路敷设雨水主管道，

排水口主要为东三规划路、河西路、河西西路、八一路等；主要沿东西向

道路敷设雨水主管道，排水口主要为行政路。沿线雨水经收集后，靠重力

流排入河道，管道埋深约 1.6~2.7m。 

该系统内雨水管道规格为 DN600~DN1800。 

（8）三干渠雨水系统 

三干渠雨水系统呈正方形，主要沿南北向道路敷设雨水主管道，排水

口主要为东三规划路、河西路、河西西路、八一路等；主要沿东西向道路

敷设雨水主管道，排水口主要为南一规划路。沿线雨水经收集后，靠重力

流排入河道，管道埋深约 1.6~3.9m。 

该系统内雨水管道规格为 DN600~DN1800。 

（9）八一沟雨水系统 

八一沟雨水系统呈长方形，雨水主要沿南北向八一路敷设；沿东西向

道路纬六路、纬五路、纬四路、纬三路、纬一路敷设。排水口主要纬六路、

纬五路、纬四路、纬三路、纬一路等。沿线雨水经收集后，靠重力流排入

河道，管道埋深约 1.6~4.40m。 

该系统内雨水管道规格为 DN600~DN1800。 

（10）清水沟雨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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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沟雨水系统呈正方形，雨水主要沿南北向东一规划路、东二规划

路敷设；沿东西向道路科技路、文化路敷设。排水口主要为科技路、文化

路等。沿线雨水经收集后，靠重力流排入河道，管道埋深约 1.6~3.06m。 

该系统内雨水管道规格为 DN600~DN1650。 

第二十八条 积水点改造规划如下： 

对于商水县城积水点的问题，本规划提出如下解决方案。 

现状积水点明细表 

积水点位置 积水点原因 规划解决措施 

纬一路：二高门前、公

园景观湖前 
道路低点 
雨水无法排出 

增加连通管道，将最低点雨水

排入现状景观湖。 

步行街中段 道路低点 
雨水无法排出 

废除老旧管道，新铺设雨水管

道，将低点雨水排至周商大道雨水

渠道 

老城路：中英文学

校南、立财学校北 

现状砖砌排水渠，

由于年代久远，盖板沟

有坍塌、阻塞的情况 
重新铺设雨水管道 

健康路：实验中学

门口 

现状砖砌排水渠，

由于年代久远，盖板沟

有坍塌、阻塞的情况 
重新铺设雨水管道 

东环路：健康路与

行政路之间 
现状管道管径偏

小、管道标高有问题 重新铺设雨水管道 

阳城路： 
纬一路南-章华台
路双侧慢车道 
纬五路南-纬四路
东侧慢车道 

道路低点 
雨水无法排出 重新铺设雨水管道 

行政路：老城路以

西慢车道 

现状砖砌排水渠，

由于年代久远，盖板沟

有坍塌、阻塞的情况 
重新铺设雨水管道 

 

第二十九条 管道应定期进行维护，具体要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排

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CJJ16）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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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城区河道综合整治规划 

第 三 十 条  城市建设部门应对规划区内的河道沟渠进行有效管理，

应对侵占河道用地的阻水建筑物进行拆除，对河道进行清淤、取直、两侧

河岸护砌、河底衬砌等工作，使河道断面和河底水力坡度能够满足雨水畅

通安全的排出规划区。 

第三十一条  城区排雨水河道的排涝标准确定为 30年一遇。 

第三十二条  规划确定保留城区现有的总干渠、护城河、大雁沟、清

水河、薛套渠、三干渠、梁庄沟、八一沟、清水沟。 

第三十三条  规划划定了城区各条河道各段的水域控制线，以便于控

制河道用地不被侵占，详见规划图纸。 

第三十四条  水域控制线范围内的水体必须保持其完整性，不得修建

各类与水体保护无关的建筑和设施。 

第三十五条  城市规划部门应在各河道水域控制线的两侧划定一定宽

度的滨水绿化控制带，作为景观绿化用地，平时供市民休闲娱乐，防洪时

可作为防洪通道。滨水绿化控制带下可铺设市政管线，但严禁修建房屋建

筑和其它永久性设施，已建的应实施拆迁。 

 

 

 

 

第五章 海绵城市—低影响开发系统构建 

第三十六条  规划区防止雨水径流污染应采取初期雨水截留措施，包

括屋面雨水截污、路面雨水截污、入河口雨水截污等途径。 

第三十七条  规划范围内可以开发作为雨水调蓄池的主要有大雁沟调

蓄湖、总干渠调蓄湖、护城河调蓄湖、阳城公园调蓄湖、规划的太极湖调

蓄湖和规划的行政中心南部人工湖。 

第三十八条  商水县应建议考虑雨水渗透等间接利用技术，如市政道

路设计时可考虑植被浅沟、生物滞留设施等，小区及市政广场建设时可考

虑下沉式绿地、绿色屋顶等。但需要规划建设部门给予政策引导和技术支

持。在有条件的地区可进行雨水处理后回用等直接利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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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近期建设规划 

第三十九条  由于规划期较长，本规划为能够更好的指导商水县城雨

水工程在规划近期内的的建设工作，特根据商水县雨水工程的现状情况和

发展规划制定了商水县城市雨水工程的近期建设规划。近期工程量主要分

为雨水管网和河道整治部分。 

（1）雨水管网部分 

根据雨水管网布置情况，商水县近期新建 75.921km雨水管道，近期改

造 17.729km雨水管道，近期建设共计 93.65km雨水管道。 

（1）雨水泵站 

建设雨水排水泵站 5座，具体内容如下： 

雨水排水泵站新建表 

序号 泵站名称 服务范围 
受纳水

体 

设计重

新期 

设计流量

（m3/s） 

1 1号泵站 
周商大道以西、老城路以东 

纬五路以北区域 
大雁沟 20 5.7 

2 2号泵站 
老城路以西、大雁沟以东 

纬五路以北、纬七路以南区域 
大雁沟 20 2.4 

3 3号泵站 
老城路以西、纬一路以南、章

华台路以北区域 
总干渠 20 4.3 

4 4号泵站 
东环路以西、章华台路以南 

纬五路以北区域 
总干渠 20 6.3 

5 5号泵站 
东环路以东、东三规划以西 

行政路以北、纬一路以南区域 
薛套沟 20 7.1 

 

（2）河道整治部分 

为确保城区雨水管道能顺利排放河道，提供城区的排涝能力，本次规

划近期需重点整治总干渠、清水河、大雁沟等河道。总干渠整治约 6.8km，

需清理淤泥约 47600m3，绿化面积约 204000m2；清水河整治约 4.5km，需

清理淤泥约 143850m3，绿化面积约 156000m2；大雁沟整治约 3.9km，需清

理淤泥约 24000m3，绿化面积约 117000m2。 

 

 

 

 

 

 

 

 

 

 

 

 

 

 

 



商水县城雨水工程专项规划（2016~2030）·文本 

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9

第七章 雨水系统的管理与维护运营 

第 四 十 条  商水县城的雨水工程设施由商水县城管局负责管理和

运行维护 。 

第四十一条  城市雨水系统的经营机构，必须保证城市雨水系统的完

善和正常运行，保证雨水管渠系统的通畅。 

 

 

 

 

 

 

 

 

 

 

 

 

 

 

第八章 规划的管理与实施 

第四十二条  应指定职能部门负责规划的监督实施和管理工作。 

第四十三条  本规划以《周口市商水县城市总体规划》（2012～2030）

为规划依据。随着城市的发展，《总体规划》将会不断修编，雨水专项规划

应随着《总体规划》的修编而不断调整，以更加适应实际建设的需要。 

本次雨水专项规划的坡度控制是建立在商水相关部门提供的 1:10000

地形图上的现状地面标高基础上的，不能作为施工图进行管道施工的依据。

雨水管道施工图设计时，必须复核现状河道及排放出路的高程、位置情况，

依据道路及管道高程，按照施工图设计深度要求进行设计。 

若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如道路建设时序发生改变时，可根据情况，对

规划进行适当调整，不能一成不变。 

第四十四条  雨水工程的设计、施工应结合城市道路和其它专业管线

的建设以及城区的改造同步进行，各主管部门应严格按照城市规划管理要

求进行各个环节的审批工作。 

第四十五条  附则： 

本规划涉及性质、规模、区域、资源和环境保护、公共利益和公共安

全方面的内容（文中以加粗字体加下划线形式表示）为强制性内容，必须

严格遵守，并作为城乡规划设计、审批和监督实施的基本依据。 


